
独立董事意见

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关注函》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作为永和流

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和智控”、“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就公司的

《关于对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2】第234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结合作为激励对象的高级管理人员工作职责、实绩等因素，说明在上市

公司 5 名高级管理人员获授限制性股票合计占本次激励股份总数 46.96%的情况

下，仅选取控股子公司成都永和成的营业收入作为上市公司层面股权激励单一业

绩考核指标的原因及合理性，以及高级管理人员授予比例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

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选取成都永和成的营业收入为上市公司

层面单一业绩考核指标，基于公司现有工业产品制造稳定的前提下，结合公司需拓

展的另一主要业务，并符合公司全面深入发展肿瘤精准放射治疗的战略诉求，成都

永和成作为公司在该细分领域的唯一战略平台和管理平台将在产业规模发展期间，

其经营情况能够充分反应公司在肿瘤精准放射治疗的市场占有情况、品牌形象及企

业成长性，也将成为公司未来整体经营业绩增长的核心贡献来源。此外，经比对其

他上市公司案例，存在多元化集团公司以其中某一业务板块的经营指标作为单一考

核指标的案例。因此选取成都永和成营业收入作为业绩考核指标具备科学性及合理

性。

经核查，公司为更好地激励主要相关人员的管理能效，本次公司限制性股票激

励对象的人员范围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中层管理人员及技术（业务）骨

干人员，无公司监事、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近亲属参与激励，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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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超过公司目前总

股本的 1.00%，激励对象的确定、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成为激励对象的公司董事、高管

在肿瘤精准放射治疗领域具有多年的从业经验及管理经验，在市场上具有核心竞争

优势和稀缺性，能给公司在肿瘤精准放射治疗产业的未来发展道路上起到关键支撑

和领导作用，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符合本激励计划贡献与激励对等的

原则，有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也有利于维护广大股东的长远利益，因此所授予给

公司董事、高管的限制性股票比例具有合理性。

二、结合成都永和成近三年历史经营情况及相关财务数据、行业发展及市场

环境变化、未来业务发展规划、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业绩考核指标、收购

西安医科和凉山高新的收入预测等因素，说明本次股权激励方案中关于成都永和

成 2022-2024 年营业收入考核指标的设置依据及合理性，相关业绩指标的设置能

否达到激励效果，并说明具体判断依据；

独立意见：

经核查，本次激励计划的业绩考核指标以成都永和成 2021年的营业收入值为

基数，2022-2024年度的营业收入累计值均值增长率分别不低于 59.26%、25%和

20%。按照考核目标值测算，激励计划最后一个考核年度 2024年营收目标为 2021

年营收的 1.39倍，该营收增长目标的设置能够反映宏观环境和行业环境影响，充

分考虑了公司大力发展肿瘤精准放射治疗产业战略目标的诉求，兼具了公司产业发

展面临的压力和挑战性，同时该考核方式具备一定的激励梯度，我们认为该业绩考

核目标是具有合理性及挑战性的，相关业绩指标的设置能够达到激励效果。

三、说明各年解除限售比例安排与公司业绩实现、限制性股票费用摊销的匹

配性，首期即可解锁 50%股份的合理性，考核期间增长的营业收入贡献的利润能否

覆盖股权激励费用；

独立意见：

本次限制性股票的业绩考核指标为成都永和成 2022-2024年度的营业收入分别

达到 1.2亿元、1.5亿元和 1.8亿元，对应解除限售比例为 50%、40%和 10%。如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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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按照增长率计算，2022-2024 年的增长率分别不低于 59.26%、25%和

20%，对应的解除限售比例为 50%、40%和 10%。成都永和成经营业绩增长主要集

中在 2022-2023年，特别是在当前疫情持续、整体经济环境对医疗系统造成冲击

下，2022-2023年的经营承压较大，对应的收入增长比例和解锁比例具有合理性，

费用摊销情况具有匹配性，根据未来三年毛利润预测，成都永和成如能够在 2022

年至 2024年实现本激励计划中既定业绩目标，其所带来的营业收入增量贡献的利

润将能够覆盖股权激励费用。

四、结合对前述问题的答复，说明本次公司股权激励相关指标设置是否科

学、合理，是否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能否促进公司竞争力的提升，是否符合《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并说明判断依据及理由；

独立意见：

经对比《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本次激励计划所设置的

业绩考核目标契合公司未来核心发展肿瘤精准放射治疗产业的战略目标，业绩考核

指标明确且充分考虑了当前整体行业形势和经营环境，具有一定挑战性。除公司层

面的业绩考核外，公司对个人还设置了严密的绩效考核体系，能够对激励对象的工

作绩效做出较为准确、全面的综合评价。本次业绩考核指标的设置科学、合理，符

合公司实际情况，为公司未来发展肿瘤精准放射治疗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符合《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

五、说明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是否存在向公司管理层等相关人员变相输送

利益的情形，是否存在明显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是否

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并说明判断依据及理由。

独立意见：

经对比《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公司将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作为激励对象是基于其对公司的突出贡献及对公司肿瘤精准放射治疗领域布局的

重要作用的基础之上作出的决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本激励计划审

议程序合法、合规，公司对前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施股权激励及授予数量确定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有利于促进前述人员积极履职，有利于保障公司的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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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展，有利于公司经营及管理层的长期稳定，不存在向公司管理层等相关人员

变相输送利益的情形，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

（以下无正文）








